
( 一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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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區議 會  

食物環境 衞生 委員會  

二零二五 年度第二次會議 紀錄  

 

會議日期 ： 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(星期三 )  

時   間 ： 上午十 時正  

地   點 ： 沙田政府合署四樓  

 沙田民政事務處 4 4 1 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林港坤博士 (主席 )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鄧開荣先生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

(副主席 )  

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王惠成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古偉冰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朱煥釗先生  上午十時十一分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李貞儀小姐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吳啟泰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林小文女士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林玉華女士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林松茵女士， M H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姚嘉俊先生， M H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夏劍琨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區子安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梁振邦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梁家輝先生， M H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陳善明女士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陳壇丹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莫熹雯小姐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黃宇翰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黃寳儀女士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

( 二 )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楊英瀚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董健莉小姐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蔡明揚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潘國山先生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蔡惠誠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劉德榮先生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羅伊琳女士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羅婉珮小姐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羅棣萱女士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龔美姿女士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王樂頤女士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孫  蘊女士  上午十時正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鄧凱聰先生  上午十時二十四分  上午十時五十五分  

黃朝君先生 (秘書 )  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3  
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曾嘉怡女士 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( 2 )  

李文輝先生  沙田民政事務處  

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 

許梓銘先生  沙田民政事務處  

一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1  

顏慧儀女士 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署理沙田區環境衞生總監  

麥潔雯女士 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沙田區高級衞生督察 (潔淨及防治蟲鼠 ) 2  

劉國儀先生  環境保護署  

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(區域北 ) 4  

 



( 三 ) 

應邀出席 者  職  銜  

陳勁東先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 

動物護理主任 (執法 ) 

廖鴻偉先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 

高級農林督察 (禽流感 )  

林日亨先生  渠務署  

工程師 /沙田  

梁堃華醫生  醫院管理局  

新界東醫院聯網家庭醫學部部門主管  

陳仕娜女士  醫院管理局  

新界東醫院聯網  

傳訊及社區關係代理高級經理  

王子迪先生  醫院管理局  

威爾斯親王醫院傳訊及社區關係經理  

黃毓文先生  房屋署  

房屋事務經理 /大埔、北區及沙田三  

沈慧晶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沙田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 

  

 

 主 席 歡 迎 各 成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代 表 出 席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

本年度第二次會議。  

 

2 .  與會者知悉公眾席上有旁聽會議的人士進行攝影、錄影或錄音。  

 

請假事宜  

 

3 . 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未有收到成員於會前提交的書面請假申請。  

 

上次會議 紀錄  

 

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會議紀錄  

(會議紀錄 F E H C  1 / 2 0 2 5 )  

 



( 四 ) 

4 .  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紀錄。  

 

 

 

提問  

 

姚嘉俊先生提問：有關沙田區普通科門診服務及預約事宜  

(文件 F E H C  7 / 2 0 2 5 )  

 

5 .  主席詢問成員有沒有補充提問。  

 

6 .  成員的補充提問及意見如下：  

 

( a )  查 詢 如 何 在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網 頁 瀏 覽 沙 田 區 四 間 普 通 科

門診診所近四星期的平均籌額；  

 

( b )  指出現 時不論 是 以醫管 局手機 應 用程式 「 H A G o」，還 是經打

電話方式，均難以預約區內普通科門診服務；  

 

( c )  指出「 H A G o」雖然方便，但長者未必能掌握 其使用方式；  

 

( d )  認 同 醫 管 局 在 改 善 門 診 服 務 方 面 的 工 作 ， 包 括 改 善 候 診 室 設

施和增加籌額；  

 

( e )  建 議 為 預 約 門 診 服 務 的 使 用 者 提 供 即 時 輪 候 位 置 或 當 日 名 額

數量的資訊，以 提升預約流程的透明度，幫助使 用者更好地掌

握預約進度；  

 

( f )  查詢有否方法善用取消預約的 門診籌額，避免浪費；  

 

( g )  建 議 門 診 預 約 改 為 於 每 日 固 定 時 段 接 受 預 約 登 記 ， 隨 後 通 過

抽籤分配名額，並設立後補安排，如有臨時取消 的籌額，便通

知候補名單中的市民，省卻長時間守候手機或打電話的不便； 

 



( 五 ) 

( h )  建議醫管局改進「 H A G o」的保安要求，減少自動登出的頻率，

因為對長者用戶而言，經常輸入 帳戶號碼和密碼較為困難，頻

繁 登 出 會 導 致 他 們 難 以 查 看 覆 診 日 期 或 預 約 資 訊 ， 需 要 額 外

協助；以及  

 

( i )  欲了解基層醫療署就公私營醫療協作的相關資訊。  

 

7 .  醫管局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沙 田 區 現 時 有 四 間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， 每 年 整 體 服 務 人 次 超 過

4 8 萬，目前服務使用率接近 1 0 0 %；  

 

( b )  主要服務對象為長期病患者、長者及低收入人士。長期病患者

到診後會自動預約下一次覆診，其他偶發性病人則可通過電話

或「 H A G o」預 約。電話預約系統會每小時更新未來 2 4 小時

的服務籌額及釋出未預約的籌額；  

 

( c )  市民取消預約後，系統會釋出籌額供其他人預約，因此醫管局

鼓勵市民若無法按時應診，應及早取消預約；  

 

( d )  已將沙田區四間診所的電話連結，以方便市民預約，日後會隨

着「 H A G o」的使用量增加而調整籌額分配；  

 

( e )  針對長者使用智能手機的困難，「 H A G o」增加了「照顧者」模

式，子女可以登記為照顧者，代長者預約門診服務；  

 

( f )  現時超 過七 成籌 額分配 至電 話預 約系統 ，「 H A G o」則 有兩成

多，醫管局會定期檢視服務量分配，避免浪費；  

 

( g )  未來規劃方面，基層醫療署於二零二四年七月成立，與衞生署、

醫管局同屬醫務衞生局。基層醫療署規劃社區基層醫療服務，

與 醫 管 局 密 切 留 意 各 區 人 口 變 化 ， 特 別 是 年 齡 分 布 及 服 務 模

式，評估每區服務量情況， 以規劃未來的診所和人手調配；  

 

( h )  醫管局明白社區對基層醫療服務需求很大，已制 訂未來的短、

中及長期計劃；  



( 六 ) 

 

( i )  基層醫療署過去一年推廣「慢性疾病共同治理 先導計劃」，鼓

勵 4 5 歲以上、未 有長期病患的人 士到地區康健中心進行評估，

包括檢查血壓、糖尿病、膽固醇等，價格比私營醫療機構較為

經濟。若發現異常，可配對家庭醫生作進一步跟進，希望通過

公私營合作減低公營醫療需求；以及  

 

( j )  長遠而言，沙田 區四間診所服務量已出現飽和情況，醫管局和

醫 務 衞 生 局 正 在 規 劃 在 大 圍 村 南 道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設 立 新 的 普

通科門診診所，希望長遠增加區內服務量。  

 

8 .  主席宣布結束是項議程。  

 

陳壇丹先生提問：有關火炭明渠排污事宜  

(文件 F E H C  8 / 2 0 2 5 )  

 

9 .  主席詢問成員有沒有補充提問。  

 

1 0 .  成員的補充提問及意見如下：  

 

( a )  火炭明渠排污事宜困擾附近一帶居民，火炭村以至星凱．堤岸

等地居民都曾投訴；  

 

( b )  指出過往火炭明渠曾多次出現排污問題，雖然疫情期間情況曾

顯著改善，但疫 情結束後，火炭 區有多個工地同時 進行施工，

例如穗輝工廠大廈重建、電訊供應商興建新大樓等，導致二零

二四年的污水投訴數字上升；  

 

( c )  知 悉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在 文 件 中 提 及 二 零 二 四 年 的 投 訴 個

案為 2 0 宗，但 警告次數只有 1 5 次，欲了解當 中的關聯為何； 

 

( d )  建議環保署增加主動巡查，以增加檢控及罰款機會，加強阻嚇

效果；  

 

( e )  建議環保署增加夜間突擊行動，以找出污染源頭，從根 源堵截

污水排放問題；  



( 七 ) 

 

( f )  欲 了 解 火 炭 明 渠 的 活 化 情 況 ， 查 詢 詳 細 設 計 工 作 將 於 何 時 完

成，會否考慮加設行人通道上蓋連接 港鐵火炭站至桂地街，方

便駿洋邨及附近的居民使用鐵路，以緩解火炭區交通擠塞 的情

況；  

 

( g )  欲 了 解 渠 務 署 就 火 炭 明 渠 的 活 化 工 程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撥 款 申 請

的具體時間表；  

 

( h )  欲了解近日城門河出現紅潮現象的成因；以及  

 

( i )  欲了解相關部門是否有針對紅潮的應對機制，包括水質監察和

預警措施。  

 

1 1 .  渠務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渠 務 署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發 現 有 啡 黃 色 漂 浮 物 漂 至 城

門河及沙田海一帶，已即時派員檢查附近的渠務設施，沒有發

現異常情況。當時在馬料水及沙田污水處理廠附近，亦無發現

油污或黃泥水排入沙田海的情況；  

 

( b )  渠 務 署 協 助 環 保 署 在 現 場 採 集 水 樣 本 進 行 測 試 。 根 據 環 保 署

的資訊，這些污染物與近日 在吐露港發現的紅潮有關；以及  

 

( c )  由 於 火 炭 明 渠 活 化 工 程 的 相 關 代 表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， 會 轉 介 成

員的提問至相關工程團隊，並在會後提供回覆 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： 火炭 明 渠 活 化 工程 的 設 計 會 考 慮活用 和 優 化 火 炭

明渠的周邊空間，並增加休憩設施和配合河道活化，給予市民

優質的綠色休憩空間。由於 項目現正進行詳細設計工作，渠務

署會按設計工作及相關籌備工作的進度，適時向立法會提交撥

款申請。如申請獲財務委員會批准，渠務署會盡快開展相關工

程。 )  

 

1 2 .  環保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

( 八 ) 

( a )  火炭區是工業區，若工業大廈 沒有妥善處理污水，或將未經處

理的污水排入雨水渠，便會導致明渠受污染；  

 

( b )  環 保 署 會 到 建 築 地 盤 進 行 巡 查 和 執 法 。 建 築 地 盤 的 違 規 情 況

會較明顯，但 一些一次性或偶發性的排污行為，則難以即時發

現，環保署會加強巡查和執法方面的工作；  

 

( c )  環 保 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因 應 市 民 投 訴 及 恆 常 水 質 監 測 ， 共 進 行

5 1 次巡查，包括 1 8 次檢查雨水渠或雨水井，當中發現某些位

置有排污跡象，如 殘留的白色污水及沉積物等，就事件環保署

已經作出跟進及處理；  

 

( d )  環 保 署 在 火 炭 區 已 經 加 強 巡 查 和 執 法 ， 其 中 包 括 在 山 尾 街 的

工 業 大 廈 等 ， 另 外 沙 田 冷 倉 一 倉 一 帶 發 現 水 質 有 較 高 的 大 腸

桿菌含量，已經 展開調查。就檢控方面，除了要確認排污外，

亦 需 要 採 集 水 樣 本 作 進 一 步 搜 證 ， 環 保 署 會 循 此 方 向 加 強 執

法；  

 

( e )  有 關 投 訴 個 案 與 發 出 警 告 次 數 不 一 致 的 問 題 ， 由 於 部 分 投 訴

在同一天內發生，例如 個別污染事件在同日收到多宗投訴，環

保署經調查後，對附近工業大廈管理處、商戶或地盤發出口頭

或書面警告，導致數字上有偏差；  

 

( f )  環 保 署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接 獲 沙 田 海 出 現 疑 似 油 污 的

通知後，即時聯同渠務署巡查並檢查附近 的渠務設施，採集水

樣本交予漁農自然護理署 (漁護署 )化驗，確認疑 似油污與紅潮

有關；以及  

 

( g )  紅潮通報機制主要由漁護署負責，並在「香港紅潮資訊網絡」

上提供相關資訊。  

 

1 3 .  主席宣布結束是項議程。  

 

林玉華女士提問：有關《 2 0 2 4 年野生動物保護 (修訂 )條例》在沙田區內

的實施情況  

(文件 F E H C  9 / 2 0 2 5 )  



( 九 ) 

 

1 4 .  主席詢問成員有沒有補充提問。  

 

1 5 .  成員的補充提問及意見如下：  

 

( a )  請 漁 護 署 提 供 按 月 份 列 出 的 非 法 餵 飼 檢 控 數 據 ， 以 觀 察 趨 勢

變化；  

 

( b )  欲 了 解 當 漁 護 署 掌 握 檢 控 數 字 後 ， 會 否 與 其 他 部 門 溝 通 或 到

問題嚴重的屋邨進行聯合行動；  

 

( c )  關 注 特 定 情 況 的 違 規 行 為 ， 例 如 居 民 從 高 層 窗 戶 把 食 物 扔 至

地面的公園進行非法餵飼，欲了解署方會如何處理這類情況； 

 

( d )  感 謝 漁 護 署 早 前 邀 請 區 議 員 參 與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， 希 望 漁 護 署

能增加活動次數，深入屋邨進行教育工作；  

 

( e )  關注《 2 0 2 4 年野生動物保護 (修訂 )條例》 (《修訂條例》 )實施

後 的 相 關 執 法 機 制 是 否 已 理 順 ， 例 如 在 屋 邨 內 發 生 非 法 餵 飼

行為時，房屋署是否要 把個案轉介至漁護署，再由漁護署派人

調查後才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；  

 

( f )  察 悉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在 火 炭 馬 料 村 村 口 增 設 了 腳 踏

式大型垃圾桶；  

 

( g )  表 示 收 到 居 民 反 映 ， 馬 料 村 一 帶 的 回 收 箱 因 為 紙 皮 過 多 而 無

法完全放進箱內，吸引了猴子和野豬翻找； 以及  

 

( h )  希望與環保署及食環署進行一次聯合巡查，檢視馬料村、九肚

山 路 及 馬 樂 徑 一 帶 的 垃 圾 桶 和 回 收 箱 配 置 ， 以 解 決 野 生 動 物

翻找垃圾的問題。  

 

1 6 .  漁護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會 按 月 份 整 理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數 據 ， 並 在 會 後 交 至 秘

書處；  



( 十 ) 

(會 後 備註 ： 漁護 署 已 於二 零 二五 年 三 月二 十 五日 向 成 員提 交

有關補充資料。 )  

 

( b )  若成員發現非法餵飼地點，可以通知漁護署，以便安排與相關

部門進行聯合行動，打擊非法餵飼行為； 以及  

 

( c )  處 理 樓 上 餵 飼 的 情 況 需 要 附 近 住 戶 或 物 業 管 理 處 的 協 助 ， 包

括 借 用 附 近 居 民 的 單 位 觀 察 ， 或 查 看 物 業 管 理 處 拍 攝 到 的 相

關片段，整理資料後再採取行動，調查是否有人從樓上扔 下食

物 或 在 窗 邊 放 置 食 物 。 漁 護 署 會 與 屋 邨 物 業 管 理 處 及 住 戶 保

持緊密聯繫，提升行動效率，打擊樓上餵飼行為 。  

 

1 7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代 表 表 示 暫 未 發 現 有 高 空 投 餵 食 物 至 公 園 的 情

況，若收到相關意見或資料，會與漁護署或食環署等相關部門合作調查

並跟進。  

 

1 8 .  房屋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若 經 常 收 到 投 訴 ， 指 某 樓 宇 特 定 方 向 有 住 戶 從 高 處 投 餵 食 物

予地面的野鴿，房屋署會在該處安裝流動攝錄機監察。若成功

取證確認有住戶進行高空投餵 行為，房屋署將按「屋邨管理扣

分制」以「高空 拋擲破壞環境衞生的物件」對該違規住戶扣七

分；  

 

( b )  《修訂條例》授權房屋署指定公職人員獨立執法，若在屋邨範

圍發現有人餵飼野鴿或其他動物，無須警告便可直接執法，發

出五千元定額罰款通知書；  

 

( c )  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，「屋邨管理扣分制」新增條款，

若 發 現 居 民 在 居 住 的 屋 邨 範 圍 內 進 行 非 法 餵 飼 ， 除 了 可 直 接

發出五千元定額罰款通知書外，該住戶將會同時被扣減七分；

以及  

 

( d )  對 於 在 屋 邨 外 或 其 他 持 份 者 (如 領 展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)管 理

的 區 域 出 現 餵 飼 野 鴿 問 題 ， 房 屋 署 將 與 相 關 部 門 及 持 份 者 聯

合進行打擊。  



( 十一 ) 

 

1 9 .  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非 法 餵 飼 野 生 動 物 或 野 鴿 的 執 法 由 場 地 管 轄 者 負

責。食環署主要 處理 其轄下場地，包括垃圾站、公廁、公眾街市 及墳場

等，亦曾與漁護署進行聯合行動，打擊在公眾地方非法餵飼野鳥或野鴿

的活動，減少因餵飼野生雀鳥引起的 環境衞生問題。  

 

2 0 .  環 保 署 代 表 備 悉 成 員 有 關 檢 視 馬 料 村 一 帶 回 收 箱 配 置 的 意 見 ， 會

後會向減廢及社區回收組反映，商討日後聯合巡查 的安排。  

 

(會 後備 註 ：食環 署 及環 保 署人員 已 於二 零 二五年 三 月二 十 四日與 成 員

到馬料村及馬鈴徑一帶視察。 )  

 

2 1 .  主席宣布結束是項議程。  

 

夏劍琨先生提問：有關沙角街周邊野鴿聚集事宜  

(文件 F E H C  1 0 / 2 0 2 5 )  

 

2 2 .  主席詢問成員有沒有補充提問。  

 

2 3 .  成員的補充提問及意見如下：  

 

( a )  希望漁護署繼續探索其他科學方法控制野鴿數量；  

 

( b )  表 示 漁 護 署 提 到 餵 飼 是 野 鴿 聚 集 的 主 要 原 因 ， 但 食 環 署 自 去

年 八 月 至 今 只 發 出 一 張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， 與 之 前 的 數 量 相 比

明顯減少，欲了解食環署會否考慮改變巡查方式；  

 

( c )  雖 然 食 環 署 在 文 件 中 表 示 每 天 在 沙 角 街 清 洗 一 次 ， 但 成 員 展

示的圖片顯示，野鴿糞便明顯不 止累積了一天；以及  

 

( d )  乾了的鳥糞可能不會傳播病毒，但觀感不佳，希望食環署能處

理行人路上的鳥糞痕跡。  

 

2 4 .  漁護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

( 十二 ) 

( a )  「野鴿避孕藥試驗計劃」未見顯著減少野鴿數量，因此暫 不會

進一步推展計劃。但漁護署會持續在執法及宣傳教育上努力，

並探討其他可行方案來處理野鴿滋擾問題；以及  

 

( b )  現 時 已 委 託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進 行 全 港 野 鴿 聚 集 點 野 鴿 數 量 調

查，會分析野鴿數量與野鴿滋擾相關的投訴數字，適時考慮是

否需要優化或調整相關野鴿管理措施 。  

 

2 5 .  食環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回 覆 中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數 字 有 所 不 同 ， 是 因 為 此 次 提 問 針

對的是《修訂條例》生效後對餵飼野鴿所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

書 ， 而 以 前 提 供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數 字 主 要 是 針 對 弄 污 公 眾

地方及影響市容的違例情況，因此數字有所不同；以及  

 

( b )  有關上址的街道清洗工作，除進行每日清洗外，食環署潔淨服

務 承 辦 商 員 工 在 發 現 野 鴿 糞 便 或 污 物 時 ， 亦 會 使 用 稀 釋 漂 白

水加強局部清潔。  

 

2 6 .  成員的補充提問及意見如下：  

 

( a )  漁 護 署 是 否 會 因 應 市 民 反 映 ，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為 鳥 糞 進 行 禽 流

感測試；以及  

 

( b )  知 悉 有 食 環 署 人 員 會 將 餵 飼 行 為 視 為 亂 拋 垃 圾 而 發 出 定 額 罰

款通知書，請食環署會後提供相關數據 。  

 

2 7 .  漁 護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當 接 獲 野 鴿 滋 擾 報 告 後 ， 會 隨 即 派 員 到 現 場 巡

視，並收集鳥糞樣本作禽流感病毒測試，截 至目前為止所有樣本均沒顯

示有禽流感病毒情況。  

 

2 8 .  食環署代表表示將於會後補充相關數據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 ： 根 據 紀 錄 ， 由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二 月

二十八日期間，食環署人員根據《定額罰款 (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)

條例》 (第 5 7 0 章 )，於沙角街一帶向弄污公眾地方及影響市容的違



( 十三 ) 

例人士發出 5 1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，其中包括向因餵飼野鳥而弄污

公眾地方的人士發出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。食環 署 人員亦於同一期

間根據《野生動物保護條例》 (第 1 7 0 章 )，在沙田區向非法餵飼野

鳥的人士發出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。 )  

 

2 9 .  主席宣布結束是項議程。  

 

資料文件  

 

沙田區二零二五年度歲晚清潔大行動的成果  

(文件 F E H C  11 / 2 0 2 5 )  

 

3 0 .  食 環 署 代 表 感 謝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對 歲 晚 清 潔 大 行 動

的支持，也感謝各位 區議員的參與，令這次行動圓滿結束。  

 

3 1 .  成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二零二五年沙田區滅蚊運動 (第一期 )  

(文件 F E H C  1 2 / 2 0 2 5 )  

 

3 2 .  成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沙田區環境衞生服務統計概覽 (截至二零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)  

(文件 F E H C  1 3 / 2 0 2 5 )  

 

3 3 .  成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下次會議 日期 及時間  

 

3 4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

舉行。  

 

3 5 .  會議於上午十時五十五分結束。  

 

 



( 十四 ) 

 

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7 0  

 

 

 

二零二五年四月   


